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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高雄市初賽實施計畫(草案) 

重要事項修訂條文對照表 

項次 108年計畫內容 109年草案修訂內容 

肆、

7. 

比賽組別 

1.經政府立案公、私立高中職之學生 

2.經政府立案公、私立高中職進修學校

之學生 

3.經政府立案完全中學高中部之學生 

4.經政府立案五專一、二、三年級之學

生 

5.經政府立案七年一貫制大學一、二、

三年級之學生 

6.就讀經政府立案之國內學校外籍學生

及外僑學校之學生 

比賽組別 

7.參與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學生 

備註: 

依據「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

實驗教育實施條例」第18條:未入學高級

中等學校取得學籍者，得由辦理實驗教

育之申請人造具參與實驗教育學生名

冊，報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發

給學生身分證明。(新增) 

柒、

二、

(八) 

比賽規則-比賽曲目規則 

(八)個人項目自選曲不得為同一類組指

定曲目內之曲目，團體項目自選曲不

得與擇定之指定曲目相同，違反者一

律不予計分。自選曲得自行選(截)段

演奏，或決定是否反覆演奏。 

比賽規則-比賽曲目規則 

(八)個人項目自選曲不得為同一類組指定

曲目內之曲目，團體項目自選曲不得與

擇定之指定曲目相同，違反者一律不予

計分。自選曲得自行選(截)段演奏，或

決定是否反覆演奏。 

柒、

三、

(一)

、1. 

比賽規則-分項規則-團體項目 

1.以開始發音（含試音、調音及演出）

為計時起點，但定音鼓調音除外。 

比賽規則-分項規則-團體項目 

1.聲樂類比賽以開始發音(含伴奏)為計時

起點，器樂類比賽以試音、調音及演出

為計時起點，但定音鼓調音除外。以開

始發音（含試音、調音及演出）為計時

起點，但定音鼓調音除外。 

捌、

一、

(一)

、3. 

比賽辦法-報名規定-參加對象 

3.本市籍大陸地區臺商子弟學校及其他

海外地區(如: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

校、馬來西亞檳吉臺灣學校、馬來西

亞吉隆坡臺灣學校、印尼雅加達臺灣

學校、印尼泗水臺灣學校)之學生返臺

參加個人項目各類組比賽者，以戶籍

為依據（須於報名前設籍半年）報名

參加，報名時檢附最近一個月內戶籍

謄本正本1份。 

比賽辦法-報名規定-參加對象 

3.本市籍大陸臺商子弟學校及海外臺灣學

校大陸地區臺台商子弟學校及其他海外

地區(如: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、馬來

西亞檳吉臺灣學校、馬來西亞吉隆坡臺

灣學校、印尼雅加達臺灣學校、印尼泗

水臺灣學校)之學生返臺參加個人項目

各類組比賽者，以戶籍為依據（須於報

名前設籍半年）報名參加，報名時檢附

最近一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1份。 

捌、

一、

(二)

、1、

(2) 

比賽辦法-報名規定-特別規定 

(2)大陸臺商子弟學校及其他海外臺灣學

校(如: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、馬來

西亞檳吉臺灣學校、馬來西亞吉隆坡

臺灣學校、印尼雅加達臺灣學校、印

尼泗水臺灣學校)，為考量返臺參賽之

交通，得參加北區團體項目，且各類

組僅得擇一組報名。 

比賽辦法-報名規定-特別規定 

(2)大陸臺商子弟學校及其他海外臺灣學校

(如: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、馬來西亞

檳吉臺灣學校、馬來西亞吉隆坡臺灣學

校、印尼雅加達臺灣學校、印尼泗水臺

灣學校)，為考量返臺參賽之交通，得

參加北區團體項目，且各類組僅得擇一

組報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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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

一、

(二)

、

1.、

(4) 

比賽辦法-報名規定-特別規定 

(4)高中職以下學生於104及106學年度

均獲得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個人項目同

類組決賽第一名者，得逕行依規定參

加高中職以下學段之決賽。上開連續

兩次第一名之情形，若有跨學段者，

可併予採計。但 A組及 B組之間不得

併計。或於106及107學年度均獲得全

國學生音樂比賽團體項目同類組決賽

特優者(108學年度起 B組不得跨 A組

參賽，故 B組成員依參賽資格基本規

定，如連續於106及 107學年度獲得

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團體項目同類別 A

或 B組決賽特優者，得逕行參加108

學年度同類別 B組決賽。另107學年

度團體項目同類別 A或 B組決賽特

優、108學年度 B組決賽特優者，得

逕行參加109學年度同類別 B組

決。)，得於108年9月12日（星期

四）前檢具成績證明向信義國小報

名，逕行參加決賽，不佔縣市代表名

額，惟 A組及 B組之間不得併計，且

仍須完成報名動作。 

比賽辦法-報名規定-特別規定 

(4)高中職以下學生於105及107學年度均

獲得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個人項目同類

組決賽第一名者，得逕行依規定參加

高中職以下學段之決賽。上開連續兩

次第一名之情形，若有跨學段者，可

併予採計。但 A 組及 B 組之間不得併

計。 

捌、

一、

(二)

、

1.、

(5) 

比賽辦法-報名規定-特別規定 

(4)高中職以下學生於104及106學年度

均獲得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個人項目

同類組決賽第一名者，得逕行依規

定參加高中職以下學段之決賽。上

開連續兩次第一名之情形，若有跨

學段者，可併予採計。但 A組及 B

組之間不得併計。或於106及107學

年度均獲得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團體

項目同類組決賽特優者(108學年度

起 B組不得跨 A組參賽，故 B組成

員依參賽資格基本規定，如連續於

106及 107學年度獲得全國學生音樂

比賽團體項目同類別 A或 B組決賽

特優者，得逕行參加108學年度同類

別 B組決賽。另107學年度團體項目

同類別 A或 B組決賽特優、108學年

度 B組決賽特優者，得逕行參加109

學年度同類別 B組決。)，得於108

年9月12日（星期四）前檢具成績證

明向信義國小報名，逕行參加決

賽，不佔縣市代表名額，惟 A組及 B

組之間不得併計，且仍須完成報名

動作。 

比賽辦法-報名規定-特別規定 

(5) 高中職以下學生於106及107學年度均

獲得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團體項目同類

組決賽特優者(108學年度起 B組不得

跨 A組參賽，惟108學年度全國學生音

樂比賽團體項目因疫情停止辦理，故

B組成員，如原連續於106及107學年

度獲得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團體項目同

類別 A或 B組決賽特優者，得逕行參

加109學年度同類別 B組決賽。另107

學年度團體項目同類別 A或 B組決賽

特優、109學年度 B組決賽特優者，得

逕行參加110學年度同類別 B組決

賽。)，得於109年9月7日（星期一）

前檢具成績證明向信義國小報名，逕

行參加決賽，不佔縣市代表名額，惟

A組及 B 組之間不得併計，且仍須完

成報名動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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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

一、

(二)

、2. 

比賽辦法-報名規定-特別規定 

2.大專學生於104及106學年度均獲得全

國學生音樂比賽個人項目大專組同類

組決賽第一名者，不得再參加該類組

之初賽及決賽。 

比賽辦法-報名規定-特別規定 

2.大專學生於105及107學年度均獲得全國

學生音樂比賽個人項目大專組同類組決

賽第一名者，不得再參加該類組之初賽

及決賽。 

捌、

二、

(三) 

、1 

高雄市初賽報名方式 

1.團體組及高中職、國中、國小個人組 

 (1)自108年9月2日（星期一）至108年

9月11日（星期三）23:59止，先到

信義國小全國學生音樂比賽高雄市

初賽網站登錄報名（網址：

http://khmusic.kh.edu.tw/）。團

體組及個人組，請以學校為單位一

起登錄或個人自行登錄報名均可。 

 (2)上網登錄報名、填寫並確定儲存資

料後，列印報名表一式一份。請各

校校長與承辦單位主管核章後，並

於108年9月4日（星期三）至108年9

月12日（星期四）下午5時前，將核

章的報名表派人送達或寄達（郵遞

者以郵戳為憑）信義國小輔導處報

名。凡未經網路登錄報名、或核章

不齊者恕不受理。 

註：未滿18歲之參賽者報名表須家長或

法定代理人簽章。 

高雄市初賽報名方式 

1.團體組及高中職、國中、國小個人組 

 (1)自109年9月1日（星期二）至109年9

月10日（星期四）23:59止，先到信義

國小全國學生音樂比賽高雄市初賽網

站登錄報名（網址：

http://khmusic.kh.edu.tw/）。團體

組及個人組，請以學校為單位一起登

錄或個人自行登錄報名均可。 

 (2)上網登錄報名、填寫並確定儲存資料

後，列印報名表一式一份。請各校校

長與承辦單位主管核章後，並於109年

9月2日（星期三）至109年9月11日

（星期五）下午5時前，將核章的報名

表派人送達或寄達（郵遞者以郵戳為

憑）信義國小輔導處報名。凡未經網

路登錄報名、或核章不齊者恕不受

理。 

註：未滿18歲之參賽者報名表須家長或法

定代理人簽章。 

捌、

二、

(三) 

、2. 

高雄市初賽報名方式 

2.大專個人組及臺商子弟個人組 

(1)自於108年9月2日（星期一）至108

年9月11日（星期三）23:59止，先

到信義國小全國學生音樂比賽高雄

市初賽網站登錄報名。（網址：

http://khmusic.kh.edu.tw/）。 

(2)參賽者上網登錄報名、填寫並確定

儲存資料後，列印報名表一式一

份，須經法定代理人簽章(滿18歲

之參賽者自行簽章即可)，無需經

學校核章。報名表連同學生證正本

及影本一份，親自或由委托人送到

信義國小輔導處（正本查驗後發

還）。未完成資料核對者無法參加

比賽。 

(3)資料核對日期：108年9月12日（星

期四），上午9時至12時、下午1時

30分至4時止。 

(4)資料核對收件地點：高雄市新興區

信義國民小學輔導處。 

高雄市初賽報名方式 

2. 大專個人組及臺商子弟個人組 

(1)自於109年9月1日（星期二）至109年9

月10日（星期四）23:59止，先到信

義國小全國學生音樂比賽高雄市初賽

網站登錄報名。（網址：

http://khmusic.kh.edu.tw/）。 

(2)參賽者上網登錄報名、填寫並確定儲

存資料後，列印報名表一式一份，須

經法定代理人簽章(滿18歲之參賽者

自行簽章即可)，無需經學校核章。

報名表連同學生證正本及影本一份，

親自或由委托人送到信義國小輔導處

（正本查驗後發還）。未完成資料核

對者無法參加比賽。 

(3)資料核對日期：109年9月11日（星期

五），上午9時至12時、下午1時30分

至4時止。 

(4)資料核對收件地點：高雄市新興區信

義國民小學輔導處。 

捌、 比賽日期 比賽日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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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四、比賽日期：【自108年11月4日(星期

一)～11月22日(星期五)止】（以正

式賽程排定為準）。詳細賽程將於報

名截止後隨網路公布秩序冊時另行

公布，請至信義國小全國學生音樂

比賽高雄市初賽網站查詢。(網址：

http://khmusic.kh.edu.tw/) 

四、比賽日期：【自109年11月2日(星期

一)～11月20日(星期五)止】（以正式

賽程排定為準）。詳細賽程將於報名

截止後隨網路公布秩序冊時另行公

布，請至信義國小全國學生音樂比賽

高雄市初賽網站查詢。(網址：

http://khmusic.kh.edu.tw/) 

捌、

九、

(二) 

比賽辦法-錄取名額 

(二)團體組分南、北、東3區進行比

賽，各類組以各區第1名代表本市參

加決賽，如同類組出現無參賽團體

之區域，或該區第一名之評分未達

80分者，則該區之代表權由其他區

第2名成績較高者擇優遞補參加全國

決賽；個人組不分區比賽，各類組

前3名代表本市參加全國決賽，若參

賽者25人以內（含），直接進行比

賽。若參賽人數（以秩序冊上所列

人數為準）超過25人時，先舉行淘

汰賽。淘汰賽錄取名額為該組報名

人數的二分之一（採四捨五入），依

成績高低，至多錄取25人為限。淘

汰賽僅演奏指定曲，經錄取者，由

電腦亂數重新抽籤排定出場次序，

並公告於現場及網路，再比賽自選

曲，總成績採兩次比賽合併計分

（各佔50％）。 

比賽辦法-錄取名額 

(二)  

1.團體組分南、北、東3區進行比賽，各

類組以各區第1名代表本市參加決賽，

如同類組出現無參賽團體之區域，或該

區第一名之評分未達80分者，則該區之

代表權由其他區第2名成績較高者擇優

遞補參加全國決賽。 

2.本市代表參加全國賽團體項目若分 A

組、B組，在 A組加 B組總代表權數額

度內調配。若 A組或 B組代表權不足該

組之額度，則由其他組成績較優者取得

代表權 (成績未達80分不得代表參加全

國賽)。(新增) 

3.個人組不分區比賽，各類組前3名代表

本市參加全國決賽，若參賽者25人以內

（含），直接進行比賽。若參賽人數

（以秩序冊上所列人數為準）超過25人

時，先舉行淘汰賽。淘汰賽錄取名額為

該組報名人數的二分之一（採四捨五

入），依成績高低，至多錄取25人為

限。淘汰賽僅演奏指定曲，經錄取者，

由電腦亂數重新抽籤排定出場次序，並

公告於現場及網路，再比賽自選曲，總

成績採兩次比賽合併計分（各佔50

％）。 

壹拾

壹、

一、

(一) 

全國決賽摘要-報名方式 

(一)經本市初賽獲得代表決賽權者，於初

賽的每個場次結束後，次日於信義國

小全國學生音樂比賽高雄市初賽網站

公布決賽代表名單。凡取得代表權之

個人或團體，須自108年11月20日(星

期三)上午9時至108年12月4日(星期

三)，自行至「全國音樂比賽委員會」

所設專屬網站逐一輸入資料(輸入不完

整者無法報名)，並請列印書面報名表

一份。（正式列印前請仔細檢查各欄位

是否輸入完整，正式列印後系統即不

再受理參賽者進入修正，請善用「測

試列印」的功能。） 

全國決賽摘要-報名方式 

(一)經本市初賽獲得代表決賽權者，於初

賽的每個場次結束後，次日於信義國

小全國學生音樂比賽高雄市初賽網站

公布決賽代表名單。凡取得代表權之

個人或團體，須自109年11月20日(星

期五)上午9時至109年12月4日(星期

五 )，自行至「全國音樂比賽委員

會」所設專屬網站逐一輸入資料(輸

入不完整者無法報名)，並請列印書

面報名表一份。（正式列印前請仔細

檢查各欄位是否輸入完整，正式列印

後系統即不再受理參賽者進入修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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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善用「測試列印」的功能。） 

 

壹十 

壹、 

一、 

(三) 

報名方式 

(三)書面報名表，應送交學校蓋印，證

明參賽者在學(大專校院得由系、

所、院蓋章戳，並由參賽者於 108

年12月25日(星期三)前寄送報名表

至決賽委員會完成報名)。本市高中

職以下學校，統一由學校免備文於

108年11月20日(星期三)至12月4日

（星期三）送達信義國小輔導處審

理並核章。由信義國小於 108年12

月6日(星期五)前，統一將書面報名

表寄（送至本市教育局社會教育科

（郵遞者以郵戳為憑），再由教育局

依規定於108年12月25日前寄送 達

「全國音樂比賽委員會」決賽委員

會 完成決賽報名。 

報名方式 

(三)書面報名表，應送交學校蓋印，證明

參賽者在學(大專校院得由系、所、

院蓋章戳，並由參賽者於109年12月

25日（星期五）前寄送報名表至決賽

委員會完成報名)。本市高中職以下

學校，統一由學校免備文於109年11

月20日(星期五)至12月4日（星期

五）送達信義國小輔導處審理並核

章。由信義國小於109年12月8日(星

期二)前，統一將書面報名表寄（送)

至本市教育局社會教育科（郵遞者以

郵戳為憑），再由教育局依規定於109

年12月25日前寄(送)達「全國音樂比

賽委員會」(決賽委員會)完成決賽報

名。 

 

◎其他修訂事項請參閱計畫(草案) 


